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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关于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为了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

解相关信息，现就“五、董事会意见”进行补充，具体情况如下： 

一、补充前内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

决。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天津茂联提供担保，对其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东刘泽刚先生、韦强先生为此次公司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上述行为不存在与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

况，有利于支持天津茂联的经营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二、补充后内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

决。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天津茂联提供担保，对其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天津茂联为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

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刘泽刚先生和公司董事、总经理韦强先生为此次公司担保事项提供反担

保。董事会已核查了刘泽刚先生、韦强先生的可变现资产、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其本人持有的公司可流通股份、房产等）及刘泽刚先生、韦强先生的已对外

提供担保的情况，董事会通过对反担保方的资产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实，认为其具

有提供反担保的实际担保能力和可执行性。刘泽刚先生、韦强先生作为天津茂联第一

大股东宁波源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

保措施，风险可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被担保方其他股东详见2023年8月9日披露的《关于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现有股东及出资情况，本次被担保方其

他股东未按照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其主要原因系天津茂联第一大股东宁

波源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作为合伙企业，合伙人数较多，达成一致

意见在实操中存在一定困难，且部分金融机构在开展授信业务中不认可有限合伙企业

的担保措施。此外，除天津茂联的第一大股东和公司以外的其他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较

低，该部分股东中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无意为天津茂联承担担保责任；产

业投资基金以外的自然人和法人股东因个人资金实力等原因，亦无法提供担保措施。 

3、天津茂联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阴极铜、精制氯化钴、精制硫酸镍等产品。

目前天津茂联产线逐步过渡为电解镍、硫酸钴等产品的生产，产品丰富度有所提升。

其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好的业务发展前景。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公开网站，天津茂联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信用

状况正常。截至目前，公司为天津茂联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1,000.00万元（包

含本次审议的担保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7.31%。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852.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0.91%。在对天津茂联的资产情况、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

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天津茂联的偿债能力正

常，未发生过逾期还款的情形，经营活动正常，天津茂联财务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在

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相违背的情况，该事项有利于支持天津茂联的经营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董事会

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除上述补充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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